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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判决既判力本质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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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既判力的本质是在理论上如何说明既判力的效果来自何方以及作为什么现象来对待。借鉴民事诉讼的

研究成果,行政判决既判力的本质应当同时包括实体法上的确定力和程序法上的确定力。由行政判决既判力的

根据所决定,实体法上的确定力是对被诉行政行为的确定力,并不直接指向行政相对人,只有程序法上的确定力

才同时约束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为了实现行政诉讼的目的,行政判决的既判力,不仅包括对诉讼程序的确

定力,而且包括对行政程序的确定力,不仅在后诉的诉讼程序中表现出来,而且原则上也适用于以后的行政程

序。行政主体不仅不得在其他诉讼中提出与确定判决相反的主张,也不能在以后的行政程序中实施与产生既判

力的判决相矛盾的行政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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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行政诉讼实行的是两审终审制,但是,对法院已生

效的行政判决,不仅当事人可以申请再审,而且法院有权决

定再审,检察机关也可提起抗诉而启动再审。行政诉讼再

审程序启动的随意性,使得行政判决出现反反复复的现象,

其效力长期得不到确定,不仅不利于行政法律关系的稳定

和行政管理秩序的维护,而且也损害了行政相对人的利益

和司法机关的权威。要从根本上解决上述问题,关键在于

应当确立行政判决的既判力。

行政判决的既判力,实质上就是行政判决确定力中的

实质确定力。台湾行政法学者翁岳生指出:“所谓判决之实

质确定力,亦即既判力,其内容乃为诉讼标的之法律关系,

于确定之终局判决经裁判者,当事人不得就该法律关系更

行起诉,且于其他诉讼用作攻击或防御方法时,不得为与确

定判决宗旨相反之主张。”[1](P1408)由此可见,行政判决的既

判力强调的是在判决确定以后,无论该判决是否有误,法院

和当事人都应当受到判决的拘束。

既判力的本质是研究既判力“是什么”的问题,即在理

论上如何说明既判力的效果来自何方以及作为什么现象来

对待。然而,对既判力本质论的探讨,无论在西方国家还是

在我国,都主要在民事诉讼领域,行政诉讼法学界的研究并

不深入。在我国,虽然杨建顺教授等少数学者发表了几篇

关于行政判决既判力的论文,但对行政判决既判力本质的

专门研究则还是空白。既判力的本质是既判力理论中最重

要的组成部分,是研究既判力理论其他问题的基础和前提,

因此,有必要把这一问题单独拿出来进行探讨,以丰富行政

诉讼法学的基本理论,完善行政诉讼立法,指导行政诉讼的

司法实践。

研究行政判决既判力的本质,既要借鉴民事诉讼的研

究成果,又要从行政判决既判力的根据出发,并结合行政判

决既判力的目的,才能寻求合理的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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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事诉讼研究成果对行政判决既判

力本质论的借鉴

在民事诉讼理论中,特别是大陆法系的民事诉讼理论

中,对既判力本质的探讨历史悠久,曾先后产生了实体法

说、诉讼法说、权利实在说和新诉讼法说。这些学说都是单

独从实体法或诉讼法的视角来认识既判力的本质。为了调

和上述传统学说之间的分歧,特别是为了弥合实体法说和

诉讼法说之间的对立,近现代民事诉讼法学界往往是从折

中的立场来探讨既判力的本质,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新实

体法说、双重性质说和综合既判力说。新实体法说认为,既
判力的本质一方面在于确认当事人之间的实体权利或者法

律关系,另一方面在法院和当事人之间发生了一事不再理

的作用。双重性质说主张,既判力既具有实体法性质的一

面,又有诉讼法性质的一面。综合既判力说认为,诉讼是诉

讼法和实体法综合作用的“场”,对于既判力的本质应当分

别从实体法和诉讼法两个方面来理解。

在行政诉讼领域,对既判力本质问题主要有实体法上

确定力说和程序法上确定力说。实体法上确定力说认为,

行政判决既判力的本质在于确定判决直接影响当事人之间

的实体法上的法律关系;程序法上确定力说则主张,行政判

决既判力的本质,是对于判决确定以后的一切相关程序所

发生的拘束力,至于实体法上的权利状态,则不在其效力范

围之内。在德国和我国台湾地区,以程序法上确定力说为

通说。[1](P1413)但是,如果借鉴民事诉讼领域对既判力本质论

的研究成果,行政判决既判力的本质为程序法上确定力的

通说就有重新思考的必要。行政诉讼和民事诉讼一样,都
是实体法和程序法共同作用的“场”,并且行政诉讼领域中

实体法与程序法的关系比民事诉讼领域更为密切。既然近

现代民事诉讼法学界对既判力本质的讨论都是从折中的立

场出发,那么,在行政判决既判力本质的问题上,我们就没

有理由坚持一元论的观点。因此,与民事判决一样,行政判

决既判力的本质应当同时包括实体法上的确定力和程序法

上的确定力。

虽然民事判决既判力本质论可以为我们探讨行政判决

既判力的本质提供参考,但是,完全套用民事诉讼关于既判

力本质的学说是不可取的。因为在大陆法系民事诉讼理论

中,既判力本质论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理论,它与诉讼目的

论、诉权论以及诉讼标的论等民事诉讼基本理论是相互关

联的。例如,若在既判力本质论上持旧实体法说,那么,必
然在目的论上持权利保护说,在诉权论上持私法诉权说,在
诉讼标的论上持旧实体法说,这是民事诉讼理论中内在的

逻辑关系。行政诉讼和民事诉讼在诉讼目的、诉权、诉讼标

的等方面存在明显的区别,因而在既判力本质论上也不可

能是完全相同的。如果我们在探讨行政判决既判力本质论

时直接移植民事判决既判力本质论的某一学说,就必然会

遮蔽诸多与目的论、诉权论、诉讼标的论等紧密相关的问

题。因此,在探讨行政判决既判力本质论时,不仅要借鉴民

事诉讼法学界的研究成果,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要将思考的

重点置于行政诉讼这一特殊的领域来进行。

二、行政判决既判力的根据与行政判决

既判力本质论

法院之所以受到既判力的约束,是因为既判力作为诉

讼制度不可欠缺的制度性效力,其根据在于法的安定性之

要求,这一点是不可否认的,因此,既判力的根据主要探讨

的是当事人为什么受到既判力约束的问题。在民事诉讼领

域,对既判力的根据虽然存在制度效力说、程序保障下的自

我归责说、双重根据说等不同学说,但理论界一般认为,国
家审判权说是最能反映既判力本质的解释民事判决既判力

根据的学说。该说认为,既判力是形成确定的终局判决“内
容”判断的效力,而终局判决中的判断是根据国家审判权作

出的,因此,国家审判权是既判力产生的根据。在行政诉讼

中,法院行使行政审判权,面对的是行政主体的行政权和行

政相对人的公民权。行政审判权与行政权是一种平行的权

力,从理论上讲,不存在谁强谁弱或者谁服从谁的问题,并
且行政判决只是对被诉行政行为合法性的判断,并不完全

具有一次性彻底解决行政争议的功能,因此,用国家审判权

说来解释行政判决既判力的根据,就无法厘清国家审判权

与行政权之间的关系。此外,在行政诉讼中,行政相对人和

行政主体是两种性质不同的当事人,在行政诉讼中的实际

地位以及诉讼权利与义务也存在差异,行政相对人和行政

主体之所以受到行政判决既判力的约束,应当存在不同的

根据。

行政判决是在行政相对人提出诉讼请求才作出的,且
行政诉讼程序的进行也需要行政相对人的推动。行政诉讼

的程序严格,法制化和制度化的程度较高,在整个行政法律

救济手段中居于最重要的地位。因此,程序保障是行政相

对人受到行政判决既判力约束的根据。这就使得行政相对

人对法院已经确定的行政判决,不得再就同一诉讼标的再

行起诉或者在其他诉讼中提出与确定判决相反的主张,行
政判决程序法上的确定力指向行政相对人。但是,行政判

决一般不直接裁决当事人之间争议的行政法律关系,行政

相对人在行政法上有何具体权利及其构成要件为何并不明

确,行政判决主文对本案诉讼标的的判断是对被诉行政行

为合法性的判断,行政相对人在行政法上的具体权利状态

往往只有在行政主体实施行政行为时才能表现出来,因此,

行政判决中实体法上的确定力只是对被诉行政行为的确定

力,从对象上而言,它只直接指向行政主体并不直接指向行

政相对人。

关于行政主体受到行政判决既判力约束的根据,有学

者对此进行了分析,认为是行政主体行使公权力时所承担

的“自我责任”,这种责任不是作为程序保障逻辑结果归纳

的自我责任,而是由公权力行使的特点所决定的。在行政

主体行使公权力时,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处于极不平等

的地位,行政主体基于公权力可以对行政相对人单方面发

布命令,采取强制措施。公权力这种单向性、侵略性特点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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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了行政主体在行使公权力时必须承担一种当然的自我责

任,即保证其行为合法性的自我责任。正是基于行政主体

的这种自我责任,行政判决中关于“具体行政行为合法与

否”的判断对行政主体产生了既判力,行政主体在以后的诉

讼中不得对此判断提出异议。[2]笔者认为,上述分析是不能

成立的,因为行政主体受到法院行政判决既判力约束的根

据,不能从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关系中去寻找,而
应当从行政主体的行政权与法院的行政审判权之间的关系

来认识。从观念上讲,与立法权、行政权相比,司法权是最

为薄弱的,因为“司法部门既无军权,又无财权,不能支配社

会的力量与财富,不能产生任何主动的行动。”[3](P691)行政

审判权属于司法权的范畴,行使行政权的行政主体要受到

法院行政判决既判力的约束,其直接的根据在于立法机关

赋予法院行政审判权对行政主体的行政权进行监督和制

约。行政审判权并不是法院固有的权力,而是处于最高地

位的立法机关通过立法的形式授予法院对行政主体的行政

行为进行司法审查才得以产生。也就是说,行政审判权的

产生是基于立法机关的权力授予。在法治国家,一切权力

的授予都必须有法律上的依据,行政审判权的创设更是如

此。行政审判权作为权力制约的一种形式,表明司法权具

有监督行政权的功能,其取得必须以立法权通过法律的明

确授权为前提,否则,行政审判权归属于法院就无正当的根

据。法院的行政判决之所以具有权威性和不可撤销性,行
政主体之所以要受到法院行政判决既判力的约束,正是因

为行政诉讼是近现代民主宪政的产物,是权力分立的结果,

法院在行政诉讼中是代表立法机关以维护法律尊严的角色

出现的,是立法机关赋予其对行政案件享有作出判决的权

力。需要指出的是,这种认识与民事判决既判力根据的国

家审判权说是有区别的。民事审判权和刑事审判权都是法

院固有的权力,其来源于法院的性质。也就是说,因为它是

法院,所以有这些权限,如果没有民事审判权和刑事审判

权,也就没有法院的存在。因此,民事审判权和刑事审判权

作为法院固有的权力并不是法律授予的,法律只是对这种

权力加以规范和确认而已,就像对行政主体的行政权加以

规范和确认一样。由此可见,用一般意义上的国家审判权

说来解释行政主体受到行政判决既判力约束的根据,就没

有充分体现行政诉讼的特殊性。正是因为行政主体受到行

政判决既判力约束的根据在于立法机关赋予法院行政审判

权对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进行监督和制约,就对被诉行政

行为的合法性判断来说,法院经过法定程序作出的终局判

决,其他任何机关或制度都不能进行再评价和再审查,即使

存在错误亦不能随意加以变动,所以,行政判决程序法上的

确定力和实体法上的确定力都直接指向行政主体。

三、行政判决既判力的目的与行政判决

既判力本质论

既判力的根据只是告诉了我们研究既判力本质的出发

点,要完全寻求行政判决既判力的本质,必须探讨其目的。

脱离既判力的目的去研究既判力的本质,只能是纸上谈兵,

亳无实际意义。行政判决的既判力是行政诉讼问题的一部

分,因此,行政判决既判力的目的从属于行政诉讼目的。行

政诉讼目的是解释行政诉讼领域基本价值观的问题,在一

定程度上指引行政判决既判力本质的确定。

行政诉讼目的,就是以观念形式表达的国家进行行政

诉讼所要期望达到的目标,是统治者按照自己的需要和基

于对行政诉讼及其对象固有属性的认识预设的关于行政诉

讼结果的理想模式。[4](P67)对行政诉讼目的的认识,学术界

主要有以下几种学说:一是三重目的说,认为行政诉讼的直

接目的是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职权,保护公

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保证人民法院正确及时地

审理行政案件;二是双重目的说,主张行政诉讼目的有保护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以及保障行政机关依法行

使行政职权两个方面,并认为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与保障行政机关行使权力不是对立的,而是统一的,两者不

可偏废;三是监督说,认为行政诉讼目的是监督行政机关依

法行使行政职权;四是依法行政说,主张行政诉讼目的应当

是行政诉讼制度的设计者和利用者共同的目的,之所以将

目的概括为依法行政,是因为它既体现了立法者的意图,又
符合利用者的需要;五是权益保护说,认为行政诉讼目的只

是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笔者认为,设计

行政诉讼的目的,要考虑行政诉讼的性质和本质,要立足于

我国行政诉讼制度运作的实践和我国的国情,应建立在利

益的衡量基础之上,同时须从行政诉讼立法的背景和动因

中去考察。我国行政诉讼的目的应当是监督行政机关依法

行使行政职权,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并
且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是行政诉讼的首

要目的。[5]

行政诉讼目的对行政判决既判力的本质会产生直接影

响,从而体现出不同于民事诉讼的特性。在民事诉讼中,既
判力是指前诉判决对后诉的确定力,当事人在民事诉讼程

序之外是不受既判力约束的,可以抛弃对自己有利的法院

判决的既判力。但是,在行政诉讼中,法院的判决产生既判

力以后,如果行政主体在以后的行政程序中可以实施违反

既判力的行为,就无法使行政主体遵从法院判决的意旨,达
不到司法权监督行政权和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

法权益的行政诉讼目的,并且行政诉讼涉及的公法关系,原
则上不适用私法领域的“意思自治”原则。因此,只有行政

相对人可以在以后的诉讼程序之外抛弃对自己有利的法院

判决的既判力,行政主体则不存在这一问题。也就是说,行
政判决的既判力,不仅包括对诉讼程序的确定力,而且包括

对行政程序的确定力。它不仅在后诉的诉讼程序中表现出

来,而且原则上也适用于以后的行政程序。行政主体不仅

不得在其他诉讼中提出与确定判决相反的主张,也不能在

以后的行政程序中实施与产生既判力的判决相矛盾的行政

行为。正如有学者所言,能够被既判力所消灭的东西绝不

仅仅是当事人的诉权和法院的管辖权,以宪政、分权和法治

为制度背景,既判力也当然地消灭了其他国家公权力或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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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权力对已决案件施加干预的可能,除非在极少数例外的

情况下启动法律严格规定的特别程序,“法院已判决”、“司
法已决事项”或“司法程序已结束”就构成了足以抵御其他

公权力介入司法已决纠纷的制度屏障。[6]

四、结语

通过以上对行政判决既判力本质的初步考察,我们可

以对行政判决既判力的本质作一个简单的概括:行政判决

既判力同时包括实体法上的确定力和程序法上的确定力;

实体法上的确定力只是对被诉行政行为的确定力,从对象

上而言,它只直接指向行政主体并不直接指向行政相对人,

程序法上的确定力则同时指向行政相对人和行政主体;行
政判决的既判力,不仅包括对诉讼程序的确定力,而且包括

对行政程序的确定力。法院的行政判决确定以后,对于法

院而言,不能就同一诉讼标的再行审理和裁判,也不得作出

与确定判决的内容相抵触的判断;对于行政相对人而言,不
得就同一诉讼标的再行起诉或者在其他诉讼中提出与确定

判决相反的主张;对于行政主体而言,不仅不得在其他诉讼

中提出与确定判决相反的主张,而且也不得在行政程序中

实施与确定判决相矛盾的行政行为。在行政程序中,如果

行政主体违反法院行政判决的既判力实施行政行为,应视

为违反法律,产生行政行为无效的法律后果。既判力在司

法实践中的具体运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当事人援

引确定判决的既判力对付对方当事人。当确定判决的权利

关系直接作为诉讼标的或间接作为先决问题作出判断时,

当事人不得提出违反既判力的主张,也不允许法院作出与

既判力相抵触的判断。二是法院援引确定判决的既判力对

付当事人。法院通过调查,证明确定判决已经存在时,可援

引既判力驳回原告的诉讼。此外,既判力的效果还可以为

诉讼当事人之外的第三者利用,即第三人可以主张既判力

的相对性来保护自己。为了使行政判决的既判力在司法实

践和行政程序中得到实现,我国的行政诉讼立法应当使用

既判力这一法律术语,明确规定人民法院作出的行政判决

具有既判力,以维护行政判决的稳定性和不可撤销性,强化

司法权对行政权的监督,切实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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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theEssenceofResJudicataofAdministrativeJudgment

XiangZhong-cheng
(GuilinUniversityofElectronicTechnology,Guilin,Guangxi541004,China)

Abstract:Theessenceofresjudicataistoexplainwhereresjudicataeffectcomesfromandhowitshould
betreatedtheoretically.Borrowingthesearchachievementsincivilaction,theessenceofresjudicataof
administrativejudgmentshouldincludethedeterminativeforcesofsubstantivelawandprocedurallaw.
Determinedbyresjudicataofadministrativejudgment,thedeterminativeforceofsubstantivelawis
aimedatthedeterminativeforceofthelitigatedadministrativeactioninsteadofadministrativecounter-
part.Onlythedeterminativeforceofprocedurallawcanrestrictbothadministrativesubjectandadminis-
trativecounterpart.Torealizethepurposeofadministrativelitigation,resjudicataofadministrativejudg-
mentshouldnotonlyincludethedeterminativeforceofproceeding,butalsoincludethedeterminative
forceofadministrativeprocedure;itshouldnotonlybepresentedinthelaterlitigationprocedure,butalso
shouldbeappliedinthefollowingadministrativeprocedure.Administrativesubjectcannotmakepropos-
alsoppositetothedeterminatesentence,norcanitcarryoutadministrativeactionsconflictingwiththe
sentenceinwhichresjudicatahasbeenproduced.
Keywords:administrativejudgment;resjudicata;ess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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